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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1872/201872       证券简称：招商港口/招港 B      公告编号：2022-091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展期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1.资助对象：天津海天保税物流有限公司； 

2.资助方式：委托贷款； 

3.资助额度：3,430万元人民币； 

4.资助期限：签署财务资助协议之日起三年； 

5.资助利率：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6.履行的审议程序：董事会审议后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本次财务资助展期暨关联交易概况 

2019年12月24日，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

“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2019年度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控股

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招商局港口控

股有限公司（香港联交所代码：00144.HK，以下简称“招商局港口”）的全资子

公司招商局国际（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局国际投资”）以自有

资金通过委托贷款的方式向招商局港口的参股子公司天津海天保税物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津海天”）提供3,430万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天津海天的控股

股东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港股份”）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条件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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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资助，贷款利率按照同期商业银行三年期贷款基准利率4.75%执行，贷款期

限为三年，用于确保天津海天维持现有的正常经营和资金结构。该笔财务资助将

于2022年12月25日到期。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2月25日披露的《关于控股

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98）。 

鉴于上述财务资助即将到期，为满足天津海天的日常经营及业务开展需要，

招商局国际投资拟对上述财务资助进行展期，天津海天的控股股东天津港股份继

续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条件财务资助，贷款利率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

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执行，贷款期限展期三年，原借款协议的

其余条款不变。 

本次财务资助展期事项不会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不属于《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

及高级管理人员所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

法人，与上市公司构成关联关系。鉴于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李玉彬先生现

担任天津海天的副董事长，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2022年11月29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2022年度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展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将该议案提

交至股东大会审议，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公司需要和交易进程全

权处理交易后续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签署正式协议等。非关联董事以9票同意、

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第十届董事会2022年度第九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89），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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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和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构成

重大资产重组。 

二、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名称：天津海天保税物流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住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海天物流园B库办公楼三

楼 

法定代表人：余雷  

注册资本：2.1亿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2007年9月25日 

营业期限：2007年9月25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集装箱租赁

服务；机械设备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集装箱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进出口代理；装卸搬运；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

的项目）；物业管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

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施工；建设工程监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不得投资《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中禁止外商投资的领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666103946M 

股权结构：天津港股份持股51%，招商局港口全资子公司LONGRIGHT LIMITED

持股49% 

实际控制人：天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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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简要历史沿革 

天津海天于2007年9月成立，注册资本2.1亿元人民币，由天津港股份和

LONGRIGHT LIMITED共同出资组建。其中，天津港股份出资比例51%，LONGRIGHT 

LIMITED出资比例49%。天津海天位于天津自贸区（东疆保税港区）海天物流园郑

州道971号，是东疆保税港区封关运作首批进驻企业之一。 

（三）业务开展情况及主要财务数据 

业务开展情况：天津海天主要业务为保税港区仓储设施的建设、租赁及园区

公共服务，平行进口汽车保税仓储等。自成立至今，天津海天在仓库租赁方面先

后引入天津东疆国际航运交易市场有限公司、天津信恒永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天津市赫阳宏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天津保宏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等八家企业进

驻园区开展业务，经营业务包括一般贸易出口装箱、出口分拨、“一日游”、进

口VMI配送、进口乳制品分拨、跨境电商等多种类型。全年园区集装箱处理量

60,000TEU、进口乳品5万吨、其他保税进口货量3万方。在平行进口汽车保税仓

储业务方面，已有二十多家试点企业和试点平台与公司开展业务合作，并成为九

家银行的指定监管仓库。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2022 年 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272,843,182.18 277,059,707.72 

负债总额 76,348,740.07 75,459,213.43 

净资产 196,494,442.11 201,600,494.3 

 
2022 年 1-9 月 

（未经审计） 

2021 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13,416,224.84 19,013,509.41 

利润总额 -5,167,988.54 -7,230,186.25 

净利润 -5,138,948.44 -7,234,3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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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与本公司关系 

天津海天系招商局港口的参股子公司。天津海天副董事长李玉彬先生为公司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天津海天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本次招商局国际投资向天津海天提供财务资助的资金来源为自筹。 

（五）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天津海天不存在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等或有事项。

天津海天资信情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六）公司在上一会计年度对该对象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公司在上一会计年度除2019年12月招商局国际投资向天津海天提供的期限为

三年的3,430万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以外，公司未向天津海天提供其他财务资助。

公司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七）财务资助展期对象相关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天津海天相关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如下图： 



 

 6 

三、本次财务资助展期暨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财务资助展期借款年利率为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LPR），采用市场定价原则。本次财务资助展期暨关联交易不存

在利益转移，定价遵循公平、合理、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 

四、财务资助展期协议的主要内容 

委托贷款财务资助额度：3,430万元人民币； 

财务资助用途：确保天津海天维持现有的正常经营和资金结构； 

财务资助展期期限：签署本次财务资助协议之日起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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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资助利率：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还款保障措施：本次公司与天津海天其他股东按出资比例向其提供借款，公

司将及时跟踪天津海天的生产经营情况，保证资金安全。 

五、被资助对象的控股股东的基本情况、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及其按出资比例

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一）被资助对象的控股股东的基本情况 

名称：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港保税区通达广场1号A区 

法定代表人：焦广军 

注册资本：28.94亿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1982年9月29日 

营业期限：永续 

经营范围：商品储存；中转联运、汽车运输；装卸搬运；集装箱搬运、拆装

箱及相关业务；货运代理；劳务服务；商业及各类物资的批发、零售；经济信息

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自有

房屋、货场、机械、设备的租赁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0001030643818 

股权结构：显创投资有限公司持股56.81%，其他公众股东持股43.19% 

实际控制人：天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二）与本公司的关系 

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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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资助对象的控股股东按出资比例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天津港股份按出资比例向天津海天提供同等条件的3,570万元贷款。 

六、本次财务资助展期暨关联交易目的、存在的风险分析、风控措施及对公

司的影响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的资金来源为招商局国际投资自筹。本次财务资助展期暨

关联交易主要是为了支持天津海天业务的顺利开展，满足其日常经营需求及业务

开展需要。本次财务资助在不影响招商局国际投资正常生产经营情况下进行，天

津海天的控股股东天津港股份按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财务资助，风险处于可控范

围内，公司将积极跟踪天津海天的日常经营进展，控制资金风险，确保公司资金

安全。本次财务资助展期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亦不会对公司

的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 

七、与该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2年1月1日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与天津海天及其下属企业累计已发生

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0元。 

八、董事会意见 

与会董事认为：本次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用途清楚，有助于解决天津海

天的资金需求，具有必要性。该财务资助行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双方股

东等比例提供财务资助，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决策程序合法、有

效。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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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已得到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公司独立董事就此交易发表独立

意见如下： 

（一）本次财务资助展期暨关联交易是适宜合理的，双方股东等比例提供财

务资助，有利于解决参股子公司资金需求，未发现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况。 

（二）公司董事会审议此次关联交易事项时，无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程序合法、有效。 

因此，独立董事同意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展期暨关联交易的事

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后认为：

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展期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2022年度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此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

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系为支持天津海

天业务的顺利开展、满足其日常经营需求，并参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执行，不存在利益转移，定价遵循公平、合

理、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十一、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公司累计已对外提供财务资助金额为394,119万元人民币，无逾期未收回的

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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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备查文件 

（一）第十届董事会2022年度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本次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三）《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招商局港

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展期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 11 月 30日 


